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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20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附件二 

 

  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72/77 号决议，在 2018 年

4 月 9 日的第 957 次会议上重新召集了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由 José 

Monserrat Filho（巴西）担任主席。 

2. 主席提请工作组注意，根据 2000 年分别由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达成、

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核可的一致意见以及大会第 72/77 号决

议，召集了该工作组，专门审议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的事项。 

3. 工作组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关于同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的国家法规和实践的秘书处说明

（A/AC.105/865/Add.20 和 A/AC.105/865/Add.21）； 

 (b) 关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问题的秘书处的说明

（A/AC.105/1039/Add.10 和 A/AC.105/1039/Add.11）； 

 (c) 题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的看法”的秘

书处说明（A/AC.105/1112/Add.4 和 A/AC.105/1112/Add.5）； 

 (d) 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主席编写的工作文件（A/AC.105/C.2/ 

L.302），其标题为“促进讨论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的事项，以期拟订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员国的共同立场”； 

 (e) 由俄罗斯联邦提交的工作文件（A/AC.105/C.2/L.306），其标题为“考虑空

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划界所有各方面的具有挑战性的背景情况：要求给问题的讨论增

设辩证要素并确定新的分析趋势的主张”； 

http://undocs.org/ch/A/RES/72/77
http://undocs.org/ch/A/RES/72/77
http://undocs.org/ch/A/AC.105/865/Add.20
http://undocs.org/ch/A/AC.105/865/Add.21
http://undocs.org/ch/A/AC.105/1039/Add.10
http://undocs.org/ch/A/AC.105/1039/Add.1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12/Add.4
http://undocs.org/ch/A/AC.105/1112/Add.5
http://undocs.org/ch/A/AC.105/C.2/L.302
http://undocs.org/ch/A/AC.105/C.2/L.302
http://undocs.org/ch/A/AC.105/C.2/L.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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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由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下属空间安全法和监管条例委员会提交的会议

室文件（A/AC.105/C.2/2018/CRP.9），其标题为“次轨道飞行及空气空间相对于外层

空间的划界：功能主义、空间主义和国家主权”。 

4. 工作组主席作了专题介绍，他在专题介绍中概要叙述了载于上文第 3(a)-(c)段

所述文件的由捷克、墨西哥、南非和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提交的答复。他还概述

了上文第 3(e)段所述的由俄罗斯联邦提交的工作文件。 

5. 该主席专门介绍了有关促进对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的讨论以期拟订

外空委成员国共同立场的提议，该提议已在上文第 3(d)段所述会议室文件中提交给

工作组。该提议涉及建立一个特别机制，规定只要被认为是和平的而且符合国际法

并尊重领土所属国或相关国家主权利益的空间活动，均有穿越国家空气空间的过境

权。该提议所基于的做法，不仅尊重工作组和外空委以往的提议，而且列入了顾及

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各代表团所提不同立场的一些妥协。 

6. 该主席强调，唯有通过妥协方有可能澄清对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载人活动所可

适用的国际规则。 

7. 据认为，鉴于空间活动的当前现实，对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无论是空间

做法还是功能做法，显然均不能解决该问题。 

8. 有一国代表团认为，在既有问题中无一问题值得对外层空间加以定义和划界。

发表该观点的代表团还认为，没有关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并非是一种疏忽，而

是处理当前国际空间法创设问题的立法者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且，对外层空间加

以定义和划界将会降低有关对空间活动的监管灵活性，并且是一种有可能产生相反

作用的行动。 

9. 又据认为，对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类似于有关法律的许多领域和方

面，特别是有关国际法的领域和方面，为有效处理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适用领域

仍然是对拟实现之要求和拟履行之义务加以分门别类的关键所在。如果在适用领域

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则会严重影响对法律、规则和规章条例加以前后一致的执

行。 

10. 据认为，有效解决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相关事项的关键是，拟订基于在空间做

法和功能做法之间取得妥协的前瞻性法律。 

11. 工作组商定： 

 (a) 继续邀请外空委成员国提交资料，介绍与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定义和（或）

划界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法规或可能存在或正在形成的任何国家实践； 

 (b) 继续邀请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提交具体详细的提议，讨论外层空间

定义和划界的需要，或提出理由说明无此需要，或向工作组提供与外层空间定义和

划界以及航空航天运行安全有关的实际具体案例。工作组将在今后的会议上审议这

些条理分明、前后一致且有理有据的资料； 

 (c) 继续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外空委常设观察员对下列问题提供答复： 

㈠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

某种相互关联？ 

http://undocs.org/ch/A/AC.105/C.2/2018/CR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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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

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㈢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间

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㈣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㈤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者

可适用哪种法规？ 

㈥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的

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㈦ 请提出其他问题，以供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

行的法律定义框架内审议。 

 


